
鄂医保办〔2024〕32 号

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
医保药品外配处方管理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及神农架林区医疗保障局：

按照《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规范医保药品外配处方管

理的通知》（医保办函〔2024〕86 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强医

保药品外配处方规范管理，强化处方流转全流程监管，保障参保

人就医购药合法权益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

进一步规范医保药品外配处方管理通知如下。

一、规范定点医疗机构处方外配服务

定点医疗机构应按照相关要求和医保协议约定优先配备使

用医保目录药品，并建立院内药品配备与医保药品目录调整联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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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，根据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及时对本院药品配备进行调整

和优化。定点医疗机构不得以 DRG/DIP 支付标准为由，要求患者

院外购药或自备药品。

对于暂时无法配备但确需使用的药品，应当优先通过临时采

购方式予以解决；对于确实无法配备的，应通过医保信息平台电

子处方中心提供处方外配服务。医疗机构应根据医保药品编码数

据库，在医院信息管理系统（HIS）中建立外配处方药物目录，

并定期维护更新，外配处方不得受定点医疗机构库存药品限制。

医师开具处方时，在满足临床需求的前提下，应优先选择医保目

录内的药品。对于确需使用医保目录外药品的情况，医师应向患

者充分说明理由，并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。

医师应在职责范围内开具相应处方，不得委托他人代开方。

处方应明确患者疾病诊断、医疗类别（如住院、普通门诊、门诊

慢特病、特药门诊等）等，确保符合医保药品支付限制条件及相

关待遇享受政策。处方内容应符合《处方管理办法》规定的书写

规范要求。

支持定点医疗机构将电子处方打印成纸质处方，方便老年人

等有需求的参保人持纸质处方前往定点零售药店购药。暂未实现

医保电子处方流转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纸质处方须经本院医

保医师签名并加盖外配处方专用章后有效。定点医疗机构要将涉

及参保人的所有外配处方（纸质处方复印）留存备查，保存期限

不少于 2年。纸质处方应由定点医疗机构按照相关部门规定的标

准和格式印制，并在前记部分进行连续编号，保证处方编号的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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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性、可识别性。定点医疗机构要定期汇总分析涉及参保人的外

配处方情况，发现医务人员处方行为不规范的予以提醒、批评和

教育，发现参保人冒名开药、重复开药、超量开药或利用医保报

销待遇转卖药品的，及时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。

二、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外配处方管理

定点零售药店为参保人调剂外配处方时，应认真检查处方的

真实性、合法性、规范性，核准处方疾病诊断、用药信息、有效

期等以及参保人信息，发现问题的可以拒绝调剂，并及时向当地

医保部门反映存疑外配处方线索。定点零售药店应通过医保电子

处方中心下载定点医疗机构电子处方，按处方进行调剂，电子处

方存档备查。参保人使用纸质处方的，定点零售药店核验调剂后

应当按规定留存处方，定期提交统筹地区医保部门检查，纸质处

方保存期限不少于 2年。定点零售药店应按照医保部门关于药品

追溯码有关规定，应用药品追溯码，确保调剂外配处方药品可追

溯。

三、强化医保药品处方流转管理

原则上，定点零售药店凭本统筹地区定点医疗机构外配处方

销售的药品，符合规定的可以纳入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范围，自

2025 年 1 月 1 日起，不再接受本统筹地区以外的医疗机构外配

处方。对于条件暂不成熟的地区，可对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店设

置为期半年的过渡期，过渡期内不再接受本省以外的医疗机构外

配处方，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，不再接受本统筹地区以外的医

疗机构外配处方，特殊情况确需延长过渡期的，由统筹地区报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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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医保部门同意。各地医保部门要认真落实《国家医疗保障局关

于印发〈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障服务协议范本〉的通知》（医保

发〔2024〕22 号）要求，将医保药品外配处方管理情况纳入协

议管理范畴，压实定点医药机构管理责任。统筹地区医保部门要

加强外配处方日常审核，定期组织定点医疗机构与定点零售药店

外配处方之间“对账”，发现违法违规问题，按照相关规定进行

协议处理、行政处罚、移送司法机关等。对外配处方量多、金额

较大或数据异常波动的定点医药机构要重点加强政策指导和监

督检查。

四、加快电子处方流转应用

各统筹区医保部门要依托省医保信息平台，加快推进定点医

疗机构、定点零售药店与医保电子处方中心的对接应用，持续优

化电子处方流转流程，完善信息系统建设，确保电子处方顺畅流

转，为参保人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。“双通道”及“单独支付”

药品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，需通过医保电子处方中心流转药品

处方，不再接受纸质处方；门诊慢特病用药自 2025 年 7 月 1 日

起，需通过医保电子处方中心流转药品处方，不再接受纸质处方；

使用门诊统筹基金支付的药品自 2025 年 11 月 1 日起，需通过医

保电子处方中心流转药品处方，不再接受纸质处方。特殊情况需

要延长纸质处方使用时间的，由统筹地区报省级医保部门同意，

并向国家医保局备案，延长时间不超过 3个月。医保电子处方中

心与智能监管子系统有效衔接。

五、集中开展医保外配处方使用专项治理



— 5 —

统筹地区医保部门要将检查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

外配处方情况纳入打击欺诈骗保相关行动，2024 年 12 月底前，

针对门诊慢性病和特殊病保障、城乡居民门诊“两病”用药机制

开方药品，以及其他金额高、费用大、欺诈骗保风险高的开方药

品开展专门检查。依托大数据分析，做到纸质处方使用量大的必

查，单个处方开药剂量大的必查，同一参保人重复超量开药的必

查，单体定点医疗机构纸质处方开方多的必查，重点科室医保医

师开方数量大的必查。检查发现的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违法违

规问题，要依法依规快查快处。要加强参保人的健康和法治教育，

坚决打击医患合谋欺诈骗保，对参与欺诈骗保的参保人要综合采

取信用评价、减少医保服务便利度等方式予以教育和惩戒，支持

各地探索适当调整欺诈骗保参保人的医保待遇。对存在违规违法

问题的，依法追究相应责任。

各地要高度重视全面加强医保药品外配处方管理工作，督促

指导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按要求做好医保电子处方中

心接入和外配处方管理，同步加大相关政策宣传和典型案例曝

光，引导参保人积极配合，形成良好工作氛围。工作中遇有重大

情况，及时向湖北省医保局报告。

湖北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

2024 年 11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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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4年 11月 29日印发


